
 

LI/A/42/2 

原文：英文 

日期：2025 年 5 月 7 日 

原产地名称保护及国际注册特别联盟（里斯本联盟） 

大 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第 26次例会） 

2025年 7 月 8日至 17日，日内瓦 

《里斯本协定与里斯本协定日内瓦文本共同实施细则》拟议修正案 

秘书处编拟的文件 

导 言 

1. 《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里斯本协定日内瓦文本》（下称《日内瓦文本》）下原产地名称

和地理标志国际注册里斯本体系（下称里斯本体系）成员和业务量方面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有

必要考虑对《原产地名称保护及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与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里斯本协定日内瓦

文本共同实施细则》（下称《共同实施细则》）进行修正，在里斯本体系的程序上提高清晰度和

法律确定性。 

2. 因此，在 2025 年 3 月 18 日至 20 日举行的第六届会议上，里斯本体系发展问题工作组（下

称工作组）建议里斯本联盟大会通过文件 LI/WG/DEV-SYS/6/3 Rev.附件中所载的《共同实施细

则》第一条第一款的拟议修正案，以及经工作组修正的《共同实施细则》第八条、第十五条和第

十八条的拟议修正案（见文件 LI/WG/DEV-SYS/6/4 第 15 段）。 

3. 此外，工作组同意在下届会议上继续讨论《共同实施细则》第九条至第十二条的拟议修正

案（见文件 LI/WG/DEV-SYS/6/4 第 16 段）。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mdocs/zh/li_wg_dev_sys_6/li_wg_dev_sys_6_3_rev.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mdocs/zh/li_wg_dev_sys_6/li_wg_dev_sys_6_4.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mdocs/zh/li_wg_dev_sys_6/li_wg_dev_sys_6_4.pdf


LI/A/42/2 

第2页 

4. 工作组的讨论依据文件 LI/WG/DEV-SYS/6/3 Rev.和各代表团在工作组会议期间提交的替代

修正案进行。《共同实施细则》拟议修正案的相关背景信息见以下各段。拟议修正案转录于本文

件的附件（拟议的修正以下划线或删除线表示）。 

《共同实施细则》的拟议修正 

5. 《共同实施细则》第一条第一款的拟议修正将更新第 6项“正式表格”的定义，提及国际局

在本组织网站上向里斯本体系主管机构提供的电子界面（e-Lisbon）。 

6. 《共同实施细则》第八条第九款的拟议修正将考虑里斯本体系的特点，澄清决定里斯本体

系应缴费用数额的相关日期。拟议修正将提高应缴费用数额的可预测性和法律确定性，同时确保

平等对待所有用户。 

7. 《共同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第一款的拟议修正将扩大国际注册簿中可以登记的变更清单，

同时在新的第五款中规定，如果缔约方仅因为变更而不能保证变更后的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得

到保护，可以通知驳回。 

8. 《共同实施细则》第十八条第四款的类似拟议修正将作出同样的澄清，即更正后的驳回只

能基于该更正，从而使第十八条第四款的案文与拟议的新细则第十五条第五款保持一致。 

生效日期 

9. 工作组建议转录于本文件附件的《共同实施细则》第一条、第八条、第十五条和第十八条

的拟议修正于 2026 年 7月 1 日生效（见文件 LI/WG/DEV-SYS/6/4 第 15段）。 

10. 请里斯本联盟大会通过文件

LI/A/42/2 附件中所列的《原产地名称

保护及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与原产地名

称和地理标志里斯本协定日内瓦文本共

同实施细则》修正案，生效日期为 2026

年 7 月 1 日。 

[后接附件]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mdocs/zh/li_wg_dev_sys_6/li_wg_dev_sys_6_3_rev.pdf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mdocs/zh/li_wg_dev_sys_6/li_wg_dev_sys_6_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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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地名称保护及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与 

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里斯本协定日内瓦文本共同实施细则》拟议修正案 

原产地名称保护及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与 

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里斯本协定日内瓦文本 

共同实施细则 

于 2026 年 7月 1 日 2023年 7 月 14 日生效 

第一章 

绪则和总则 

第一条 定 义 

一、［缩略语］在本实施细则中，除非另有说明： 

[……] 

6．“正式表格”指国际局制作的表格或国际局在产权组织网站上提供的电子界面； 

[……] 

第二章 

申请和国际注册 

[……] 

第八条 费 用 

[……] 

九、［费用数额的变动］ 

（一）第五条第二款第（三）项所述的申请应缴费用的数额在申请提交日和缴费日之间发生

变动的，适用在第一个日期有效的费用。 

（二）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所述的变更登记请求应缴费用的数额在请求提交日和缴费

日之间发生变动的，适用在第一个日期有效的费用。 

（三）第七条第四款第（一）项和第（四）项所述的情况中，应为变更或作为单独费缴纳的

费用的数额在日内瓦文本对参加 1967 年文本的国家生效之日和缴费日之间发生变动的，适用在第

一个日期有效的费用。 

（四）第（一）项、第（二）项和第（三）项所述以外的其他费用数额发生变动的，适用国

际局收到费用当日有效的数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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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变 更 

一、［允许的变更］下列变更可以在国际注册簿上登记： 

[……] 

7．与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有关的变更； 

8．与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所用于产品有关的变更； 

9．与第五条第三款第（一）项所述资料或第五条第六款第（一）项第 6 目所述信息有关的变

更。 

[……] 

五、［第九条至第十二条的适用］ 

（一）变更涉及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或者涉及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用于的产品的，缔

约方主管机构有权声明，因为变更，不能保证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得到保护。声明应由该主管

机构在收到国际局变更通知之日起一年的期限内向国际局作出。第九条至第十二条应比照适用。 

（二）变更涉及第五条第三款第（一）项所述资料，缔约方已依第五条第三款发出通知的，

其主管机构有权声明，因为变更，不能保证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得到保护。声明应由该主管机

构在收到国际局变更通知之日起一年的期限内向国际局作出。第九条至第十二条应比照适用。 

[……] 

第十八条 国际注册簿更正 

[……] 

四、［第九条至第十二条的适用］错误更正涉及原产地名称或地理标志，或者涉及原产地名

称或地理标志用于的产品的，缔约方主管机构有权声明，因为变更，不能保证更正后的原产地名

称或地理标志得到保护。声明应由该主管机构在收到国际局更正通知之日起一年的期限内向国际

局作出。第九条至第十二条应比照适用。 

[附件和文件完] 


